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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4 長庚大學全校運動會競賽規程  

一、 宗旨︰為提倡師生運動風氣，鍛練強健體魄，促進彼此情誼。 

二、 主辦單位︰體育室。 

三、 比賽日期：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15 日(星期六)上午 8 點 30 分起。 

四、 比賽地點︰本校運動場。 

五、 比賽分組： 

(一)學生組：以系為單位包括研究生。 

男子組：醫學系、護理系、中醫系、醫技聯（醫技、醫放）、生醫系、 

復健聯(物治、職治)、呼治系、電機系、電子系、機械系、 

化材系、資工系、工商系、工設系、資管系、醫管系、 

醫工系、AI 系、數金系。 

女子組：醫學系、護理系、中醫系、醫技聯（醫技、醫放）、生醫系、 

復健聯(物治、職治)、呼治系、電機系、電子系、機械系、 

化材系、資工系、工商系、工設系、資管系、醫管系、 

醫工系、AI 系、數金系。 

 (二)教職員工組：醫學院暨基礎醫學、工學院、管理學院、通識中心、 

  智慧運算學院、行政類、校友總會。 

        ＊智慧運算學院如人數不足可與國際處、語文中心等單位組成聯隊參加。 

六、 參加資格︰凡本校教職員工及本學期已註冊之博碩士研究生、大學生均可參加。 

七、 報名辦法︰ 

請各系體育負責人（系學會活動組）將報名表填妥後用電子郵件寄回，並將報名

表列印一份，經系主任簽名確認後，送至體育室競賽組備存（紙本與電子檔皆需繳交），

請務必自存各參賽項目選手名單備份，如有任何問題，請洽體育室競賽組鄭景文老師

（分機: 2112）。 

體育室網頁：https://www.cgu.edu.tw/sports 

或由學校首頁→行政單位→體育室→全校運動會→檔案下載  

報名電子郵件：cgusports2020@gmail.com 請於郵件標題註明系級 

八、報名日期︰即日起至 10 月 20 日（一）下午 17:00 時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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九、競賽項目： 

（一）校園路跑： 

    競賽組 

1、學生男子組 

2、學生女子組 

3、教職員工男子組(校友亦可報名參加) 

4、教職員工女子組(校友亦可報名參加) 

休閒組（含校友）：不須報名。 

＊校園路跑於 9:15 鳴槍起跑，請提前 10-15 分鐘至體育館門前廣場 

  領取識別手環〈及做足熱身〉，折返點蓋手臂章，終點將於 9:55 關閉。 

（二）田徑賽項目： 

A·田賽 

1.學生男子組：跳遠  

2.學生女子組：跳遠  

B·徑賽 

1.學生男子組：(1)100M (2)200M (3) 400M (4)1500M (5)4*100M 接力 

2.學生女子組：(1)100M (2)200M (3) 800M (4)4*100M 接力 

（三）大隊接力項目： 

1.學生男子組：20*100M 

2.學生女子組：20*100M 

（四）教職員工暨校友總會趣味競賽： 

遊戲名稱：小心翼翼 

(影片網址：

https://drive.google.com/drive/folders/1NlGRnTMx18IMZ2XHzEEPbdSgycBDvJWJ) 

1. 人數：每隊10人（5男5女）。 

2. 器材：每組匹克球拍1支、號碼衣10件、網球60顆、球桶1個、球箱1個。 

3. 方式：相距10公尺處設網球箱1個，去程時選手持拍前進至球箱處，持球拍挖球，

顆數不限，後持拍盛球回起點放入球桶中。俟全部選手完成比賽後，計算球桶中

網球數量，多者優勝。若網球數量相同則時間少者為勝，競賽以13分鐘為限。 

4. 注意事項：回程持拍盛球時若網球掉落，不可停下撿球、不可回頭重新挖球、手不

可觸球。若手觸球，則碰到一顆扣一顆球數，直至該選手的球數扣完為止。 

 

十、比賽辦法如下： 

1、報名以系為單位，統一由各系體育活動負責人繳交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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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田徑賽項目每系每項最多報名 6 人，每人最多二項，含 4*100M 接力 

 （但不含 20 人大隊接力及校園路跑）。例：王小明報名 100m 及 4*100m 接力， 

就不可以再報名其他個人項目，但還是可以參加 20 人大隊接力及校園路跑。 

3、男、女組大隊接力每隊 20 人，每人 100 公尺。 

4、每項競賽報名人數少於三人（隊）取消此項比賽；參賽三人（隊）錄取一名； 

   四人（隊）錄取二名；五人（隊）以上錄取三名。 

5、學生組：校園路跑取前六名頒發獎牌，趣味競賽前三名頒發錦旗一面。田徑賽取前

三名頒發獎牌及禮卷，大隊接力取前三名頒發錦旗及禮卷。 

6、教職員組：校園路跑競賽組前三名頒給獎牌一面，趣味競賽前三名頒給錦旗一面。 

7、參加大隊接力項目之運動員禁止穿著釘鞋下場比賽，其餘項目不限(禁止赤腳比賽)。 

8、比賽規則採用中華民國田徑協會審定之最新規則。 

十一、競賽總錦標 

1、以各系為單位計分。 

2、校長盃冠軍十四分、亞軍十分、季軍八分、殿軍六分。 

3、田徑團體項目冠軍十四分、亞軍十分、季軍八分、殿軍六分。 

4、個人田徑項目冠軍七分、亞軍五分、季軍四分、殿軍三分。 

5、校園路跑冠軍七分、亞軍五分、季軍四分、殿軍三分、第五名二分、 

   第六名一分。 

6、趣味競賽冠軍十四分、亞軍十分、季軍八分、殿軍六分。 

7、創意啦啦舞取前六名給予積分 21、18、15、12、9、6 分計算，其餘各隊給予積分 

   3 分計算，未參賽之隊伍以 0 分計算。 

十二、精神總錦標 

1. 為鼓勵全校師生能積極參與校運活動，評審項目為學生及教職員工之出席率及參賽

率，以院為單位，合計分數，總分最高之院獲得獎項。 

2. 得獎之院獲頒錦旗乙面。 

3. 評分項目包括如下： 

A. 各院學生參加各項競賽之總隊數（參賽率）及當日之出席率（開幕）。本項評分

佔總分之 70％（競賽 50％及出席 20％）。 

B. 各院教職員參與進場評分及路跑之人數比率（通識中心老師擔任導師者，併入

該院核算）。本項評分佔總分之 20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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C. 各院教職員參加趣味競賽之隊伍數，本項評分佔總分之 10％。 

十三、申訴 

1、比賽時之爭議，應於各項比賽開始前提出，或在該比賽後三十分鐘內以書面由領

隊或教練簽章，並繳保證金五百元向大會提出，申訴成立時保證金退還，否則予

以沒收。 

2、申訴以大會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。 

十四、獎懲 

學生組田徑賽取前三名頒發獎牌及禮卷，路跑取前六名頒發獎牌，20 人大隊接力則

取前三名頒發錦旗及禮卷。運動員在大會期間，如資格不符，有違背運動精神或不

服從裁判等情事，經查明屬實者，即取消其比賽資格及已獲得之名次。 

十五、領隊會議：定於 114 年 9 月 24 日（星期三）中午 12 時 10 分，假體育館 2F 體育室 

      會議室(操場司令台後方)舉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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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（一）競賽組 9:15-9:55： 

1、學生男子組 

2、學生女子組 

3、教職員工男子組(含校友) (須要報名) 

4、教職員工女子組(含校友) (須要報名) 

 

（二）休閒組（含校友）：不須報名。 

（三）請提前 15 分鐘至活三廣場外（體育館前廣場）領取識別手環及做足熱身， 

      ，折返點蓋手臂章，終點將於 9:55 關閉，請於 9:55 前回到終點(操場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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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生組田徑競賽項目前三名禮券金額 

組別 項目 冠軍 亞軍 季軍 

學生男子組 

跳遠 500 300 200 

100M 500 300 200 

200M 500 300 200 

400M 500 300 200 

1500M 500 300 200 

4*100M 接力 800 600 500 

20 人大隊接力 5,000 3,000 2,000 

學生女子組 

跳遠 500 300 200 

100M 500 300 200 

200M 500 300 200 

800M 500 300 200 

4*100M 接力 800 600 500 

20 人大隊接力 5,000 3,000 2,000 

 

※每人最多報名兩項 (但 20 人大隊接力、校園路跑不在此限)。 

 


